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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2016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签

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823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问询函”）。现将问询函的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   " 近期，你公司就大数据产业发展与南昌市人民政府、九次方财富资讯（北

京）有限责任公司、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订《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的

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但未严格按照《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七号——上市公

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有关事项的披露不够充分，为便

于投资者投资决策，请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在协议中，公司提及主要的权利与义务是参与合资公司核心业务运营，

请公司明确“核心业务”、公司的参与程度、相关业务的盈利模式，并客观分析、

论证对公司的影响。 

二、公司签订上述战略框架协议涉及的大数据是何类型，战略发展目标和合

作内容是否经过可行性论证、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和人才储备，是否有完成时间表

等。若无，请进行重大风险提示。 

    三、公司披露相关协议签署的时间是 2016 年 7 月，但备查文件显示协议签

署日期为 2016 年 5 月，请公司说明不一致的原因。本框架协议对协议各方是否

具有约束力，相关的合作内容存在哪些不确定性，请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。 

     四、请说明公司作为中国地产公司转型成功典范，公司旗下闻泰通讯已发

展成为全球领先、中国最大的原始设计制造商的依据。闻泰通讯强大的用户数据

资源获取的渠道、方式、类别，是否拥有数据权属。上述数据资源如何为本协议

的大数据业务服务。 

    五、2015 年 12 月 9 日，公司出资 1000 万元设立江苏中茵鼎泰大数据信息

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，请你公司说明子公司目前实际业务开展情况。 



    请你公司在2016年7月7日之前就前述事项刊登补充公告，并以书面形式回复

我部。" 

      根据《问询函》要求，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，将尽快对

上述事项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为避免公司股票价

格异动，公司股票申请于2016年7月7日起停牌，待披露相关核查情况后复牌。  

 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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